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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083号建议的

答复

张新物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用文明标识替代减速带的建议”的建议收悉，经我局办公会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在醒目处树立各类文明警示牌，颜色统一、标识统一”的建议
减速带的设置确实带来了的噪声扰民的问题，也对过往的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通行带来新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在雨雪天气容易侧滑引发交通事故。因此，为保障城区道路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和工作，避免引发交通事故，我们不主张在城区道路上设置减速带,而是根据路口、路段的通行需求设置相关禁令、指示等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今年还在城区中小学学校前路段施划了醒目的红白相间的人行横道线，提醒驾驶员注意过街的中小学生。目前，我局交警支队仅在市民诉求较多，且易引导交通事故，或事故较多的“人行横道线”、学校等路段设置减速带，且通过施划标线的形式设置减速带，以减少对车辆造成较大的振动，我们没有在医院前路段设置减速带。
 二、关于“加强全市文明教育，让全市人民知道遇见此类警示牌应如何做，做到人人让行，人人遵规守法。”的建议
    为提高广大驾驶员和市民的安全意识、文明意识、法治意识，提倡文明出行，我局交警支队曾多次通过新闻媒体、电视广播组织广大市民开展了“礼让斑马线”等一系列的文明宣传活动，组织交通安全志愿者开展“礼让斑马线”劝导活动，并在城区主次干道设置了“安全文明出行”宣传的大型显示屏和标牌，教育和引导驾驶员和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畅通、有序通行。
 三、关于“树立主动按钮式红绿灯代替减速带”的建议
 主动按钮式红绿灯虽可以达到减速的目的，但会因为等候交通信号而影响到道路的通行效率。因此，我局交警支队仅在部分道路路幅较宽的学校门口设置主动按钮式红绿灯，以保障学生通行安全。
 四、关于“安装限速监控，学校、医院、人流密集地严格执行限速条例”的建议
 根据《关于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及相关文件的要求，对限速低于60公里/小时的道路，不能进行测速。因此，在学校、医院、人流密集地的路段， 我局不能开展测速工作。为了保障学校、医院及人流密集路段的交通安全，我局交警支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范要求，通过设置“注意儿童、学校”和“限速30”等警告、禁令标志，以提示驾驶员安全通行，规范行车。
承办负责人： 蒋学文 
承  办  人：何晖、韩美华
联 系 电 话： 28687080 
株洲市公安局
2022年6月15日
